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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子增持股份事宜

之

法律意见书

康达法意字【2024】第 1504号

致：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为“本所”）接受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牧原股份”）的委托，就牧原股份控股股东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牧原集团”）及实际控制人之子秦牧原（以下统称“增持人”）增持

公司股份事宜（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股份”）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明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

（以下简称“《股份变动管理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之规定，并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中国法律的理解，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

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增持股份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

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增持股份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

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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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已得到公司如下承诺：公司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律师认为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

者口头证言，且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之处，提供的材料为副本或

复印件的，保证正本与副本、原件与复印件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增持股份涉及的法律问题发表法

律意见，不对有关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任何意见。本所

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报告、信用评级报告中的任何

数据或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或准确性作出任何

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增持股份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牧原股份全部或部分在本次增持股份相关备案或公告文件中

自行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牧原股份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

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所律师遵循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在查验相关材料和事实的基础上独立、

客观、公正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正文

一、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一）增持人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增持股份的增持人基本情况如

下：

1、牧原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

牧原集团目前持有内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13256767297233的《营业执照》。根据牧原集团《营业执照》的记载，牧原

集团注册资本为60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钱瑛，住所为内乡县灌涨镇杨寨村，

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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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广；肥料销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酒类经营；食品经

营；烟草制品零售；肥料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营业期限为长期。

2、秦牧原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秦英林先生、钱瑛女士之子，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秦牧原先生，持有中国居民身份证，为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

（二）增持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

形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增持人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增持人不存在以下情形：

l、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

公司的其他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

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股份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增持股份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增持股份前增持人的持股情况

根据公司于2023年10月20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子增持股

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1，以下简称“《增持计划公告》”）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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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股东名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增持股份前，牧原集团持有公司

834,925,406股股份，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的15.28%；秦牧原先生持有公司

2,034,784股股份，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的0.04%。

（二）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具体内容

根据《增持计划公告》，本次增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如下：

1、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认可，拟实施增

持计划以支持公司稳定、可持续发展。

2、增持金额：合计计划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含）。

3、增持价格区间：本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

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4、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3年10月20日起6个月内。在实施增持股份计

划过程中，增持主体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关于股

票买卖的相关规定。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

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5、增持方式：增持主体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自身账户或其成立的信托

计划或资管计划等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和

大宗交易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交易方式。

6、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等。

7、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也将继续实施

本次增持计划。

8、增持主体承诺：增持主体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增持计划

实施期限内完成本次增持计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在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后6个月内不减持；不进行内幕交易及短线交

易，不在窗口期买卖公司股份。

（三）本次增持股份的实施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24年4月19日，牧原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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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牧原先生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290.09万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4190%，增持金

额84,506.78万元，已超过本次增持股份计划金额区间下限，本次增持股份计划已

实施完毕，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增持主体 增持方式 增持股数（万股） 增持金额（万元）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牧原集团 集中竞价 1,383.67 49,506.09 0.2532%
秦牧原 集中竞价 906.41 35,000.69 0.1658%

合计 2,290.09 84,506.78 0.4190%
注：1、牧原集团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 272,600股股份，通过委托设立信托计划以

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 13,564,147股股份。

本次增持股份前，牧原集团委托设立的信托计划不持有公司股份。

2、本次增持股份前，牧原集团持有公司 834,925,406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 15.2767%；

秦牧原先生持有公司 2,034,784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 0.0372%。

本次增持股份后，牧原集团及其委托设立的信托计划合计持有公司 848,762,153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 15.5299%；秦牧原先生持有公司 11,098,931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

0.2031%。

3、因四舍五入，以上数据可能存在尾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收

购管理办法》《股份变动管理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增持股份的信息披露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公告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公司就本次增持股份事宜履行了如下信息披露义务：

1、2023年10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子增持股

份计划的公告》，就本次增持股份涉及的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增持计划的主要

内容等相关事项进行披露。

2、2024年1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董监高及核心人员增持股份

计划实施完成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子增持进展公告》，就本次增持股份涉

及的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等相关事项进行披露。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增持股份事

宜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信息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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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增持股份属于《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

益，包括登记在其名下的股份和虽未登记在其名下但该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表决

权的股份。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应当合并计算。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之（五）的规定，在一个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0%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

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投资者可免于发出要约。

秦英林先生和钱瑛女士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秦英林先生和钱瑛女士合计持

有牧原集团 100%股权。秦牧原为秦英林先生、钱瑛女士之子。本次增持股份前，

牧原集团、秦英林先生和钱瑛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秦牧原先生合计持有公司

2,987,693,336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54.67%，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0%。

本次增持股份完成后，牧原集团、秦英林先生和钱瑛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秦牧原

先生合计持有公司 3,010,594,230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55.09%，本次增持

股份不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满足《收购管理办法》第六

十三条第一款之（五）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五、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股份的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股份的

主体资格；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股

份变动管理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已就本次增持股

份事宜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信息披露要求；增持人本次

增持股份满足《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法律意见书》经加盖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公章，并由律师事务所负责

人及经办律师签署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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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子增持股份事宜之法律意见书》之专用签章页）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公章）

单位负责人： 乔佳平 经办律师： 叶剑飞

侯 婕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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